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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院发〔2024〕5 号 

各单位、各部门： 

《景德镇学院经费审批及报账程序（修订）》已经学校研究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景德镇学院   

2024 年 1月 10日

景德镇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月 12 日印发 



 

 
 

（修订） 

为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规范财务行为，

明确经济责任，依据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和财政部、教育部《高

等学校财务制度》《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经济责任制加强财务

管理的几点意见》的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经费预算的审批  

1.学校预算经费实行项目预算、部门预算、精细化管理。

年度预算经费按项目按部门细化到各单位各部门管理。学校

年度经费预算由计划财务处负责编制，由校党委会审定，提

交学校“双代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2.学校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或学校教

育事业计划有较大变动，需要对预算进行调整或追加时，由

承办部门向校长办公会或校党委会提出书面报告，由校长办

公会或党委会研究决定，计财处依照校长办公会或党委会审

议意见进行安排。其中：30 万元以下（含 30万元）的事项，

由校长办公会审议研究决定；30万元以上的事项，由校党委

会议研究决定。学校调整或追加预算应以正式书面文件签批

或会议纪要形式签发,计财处依照执行。追加预算经费必须

在经费收入已经落实到位时才能予以考虑。 

二、经费支出审批规定 

1.经费支出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即部门由行政主

要负责人审批（如行政主要负责人长期缺岗或离岗，可以由



 

 
 

学校授权该部门党组织负责人或一位行政副职审批）；经费

审批负责人只能在批准的预算支出范围、控制指标和审批权

限内审批经费支出。经费支出审批实行经手人、证明人（验

收人）和审批人责任办法。经手人对提供审批的各种支出事

项和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纸质发票经手人必须通过 

“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或国家税务总局

江西省税务局发票查询系统”查验真伪，查询后注明“发票

已查询真伪”，电子发票经手人需签字“保证本发票未重复

使用报账”。  

证明人（验收人）对票据支出事项的业务用途、数量、

质量进行证明和验收；审批人根据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对审批

事项和经费负审核及相应的行政经济责任。 

2.学校各项经费支出，由计划财务处统一核算。各项经

费支出必须按预算支出项目执行，保证各项资金的合理使

用。 

3.学校各项支出要符合国家规定和上级有关财务制度。

凡上级相关管理部门有规定标准和定额的，支出时要严格按

照规定标准和定额执行。 

4.借款及报销审批额度： 

(1)借款审批： 

借款经办人按要求详细填写借款单内容，由借款人签

字、经费管理使用部门审批人签署意见、计划财务处长审核、

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超过 20万元（含 20万元）以上需再

报校长审批。 



 

 
 

(2)预算经费、专项经费、科研（教研）经费及其他经

费审批： 

为简化审批流程，明确各级审批人员的经济责任，对预

算经费、专项经费、科研（教研）经费及其他经费支出实行

统一的两档三级审批权限控制。两档为 5000 元、20 万元，

三级为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校长。 

①一次性支出不超过 5000元的,由经费管理使用部门负

责人审批; 

②一次性支出在 5000元（含 5000元）以上，20万元（不

含 20 万元）以下的，须先由经费管理使用部门负责人签署

审核意见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③一次性支出在 20 万元（含 20万元）以上的，由经费

管理使用部门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后，报分管校领导签批后

再报校长审批。 

(3)专项经费、科研（教研）经费按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使用，经办人、证明人签字后由项目负责人审核、所在部门

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按资金管理归口由科研处或教务处负责

人审批；一次性支出在 5000 元（含 5000元）以上、20 万元

（不含 20万元）以下的，需报分管校领导审批;一次性支出

在 20 万元（含 20 万元）以上的，需再报校长审批。 

(4)人员经费实行严格管理，归口人事处审核。所有人

员经费签批时都应先由经办部门（人员）签字后交人事处审

核，人事处审核后交分管人事校领导审批，一次性支出在 20

万元（含 20 万元）以上的，需再报校长审批。 



 

 
 

(5)差旅费开支按照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部门主

要负责人差旅费的审批除办理有关手续外，由分管校领导审

批。 

(6)基建维修项目经费支出的审批，除按规定报批外，

还需按规定办理工程预、决算审核手续及使用单位验收报告

方可借款、报销。 

三、报账程序 

1.报账经办人按要求粘贴票据，详细填明票据张数和总

金额,证明人签字后，按审批范围送有关部门负责人审批。

涉及固定资产的需提前办理入资产帐手续。 

2.审批人按照有关财务管理办法规定和预算经费支出

范围及审批权限对审批事项进行审核，同意支出的，应签字

并注明具体的经费支出项目，对提供票据不合格的，各级审

批人应拒签。 

3.凡需经上一级审批后才能执行的支出，必须由本级负

责人签字同意后，再送上级负责人审批。 

 4.各级领导（包括科研等项目负责人）本人参与的支

出事项，经费报销时应由其他负责人或上级领导审批。 

5.各类支出（含借款）单据经审批后，经办人员应及时

交计划财务处审核、编制会计凭证，并经预算控制岗审核后

才能资金出账；超过 5000元（含 5000元）的开支，需经计

划财务处处长审核后才能资金出账。 

6.对不符合审批程序或规定开支范围,以及各种不符合

财务管理规定的支出事项，计划财务处应拒付。 



 

 
 

7.报账发票号码需间隔 5 个或 5个以上号码，否则视同

连号发票处理；一次性连号发票报账视同单笔发票报账处

理。 

8.发票的有效期限截至报账日为三个月，否则视同无效

发票。 

9.差旅及 1000元（不含 1000 元）以下零星商品服务支

出，都必需通过公务卡办理结算业务，报账须提供 POS机小

票或网银交易记录；1000 元（含 1000元）以上的经费支出

要求通过学校财务办理转账。 

四、报账人员 

每个部门、院系确定一到两位报账员，不得由非本校、

非本部门、非本院系的人员办理签批手续及到计财处报账。 

本规定的解释权在计划财务处。自发文之日起执行，以

前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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